
 

 

參與其中：針對不同的重新分區流程的策略 
 

重新分區流程在每個州和地方區域都有所不同。瞭解您所在區域使用的流程以及需要影響的對像對於設計有效的

宣導策略很重要。很多重新分區工作仍然是採用立法流程完成，但是越來越多的地區均採用委員會形式。委員會

是較小的團體，並有權繪製並常常負責批准地圖。 

 
 

使用下面的描述和建議來完善您的策略，從而最大程度地影響決策團體。從這些活動開始實施基本策略（請參閱

參與其中：影響地圖的核心策略部分）： 

● 組織您的社區。 

● 建立您的聯盟。 

● 設定目標，包括展示社區地圖還是整個地圖。 

● 準備證詞（請參閱參與其中：準備證詞部分）。 
 

立法程式 

誰決定： 

立法者（比如市議會議員或縣專員）繪製並投票以通過新的地區劃分。在某些情況下，分區地圖還需要州⾧/市⾧的批

准。 
 

主要特徵： 

❖ 經常發生幕後遊說的現象（並非總是透明的）。 

❖ 有關公開聽證會的通知可能很難找到，或者未及時發布或廣泛分發。 
 

策略： 

❖ 組織人們在聽證會上用共同資訊作證。 

❖ 倡導使您的社區保持完整。 

❖ 倡導透明開放流程。 

瞭解您的受眾 
 

瞭解您的受眾以及如何吸引他們是您的策略的關鍵內容。研究決策者以瞭解他

們的影響力和關係。還研究公開聽證會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參與和監督聽證會 

 誰是決策者？ 

● 如何選擇它們或由誰選擇？專員與任命他們的人或實體之間是什麼關

係？ 

● 您或您認識的人與他們之間是什麼關係？ 

● 聽證會或遊說對產生影響有多重要？ 



重新分區培訓材料由 Common Cause、Mexic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al Fund和 State Voices與 Arizona Coalition for Change、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 AAJC、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 Los Angeles、Black Voters Matter Fund、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Campaign Legal Center、

Center for Community Change、FIRM (Fair Immigration Reform Movement)、Center for Popular Democracy、Demos, 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Under Law、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Legal Defense Fund、NALEO Educational Fund、Pennsylvania Voice和 Southern Coalition for Social 

Justice聯合完成。 

❖ 使用立法倡導策略，如用於通過法律的策略： 

⮚ 尋找盟友決策者。 

⮚ 與主要立法者和有影響力的人（委員會主席、捐助者、社區負責人）會面。 

⮚ 如果州⾧或市⾧批准了地圖，則向其倡導。 

❖ 施加外部壓力（傳統和社交媒體、支持函、電話遊說、集會）。 
 

 
 

獨立委員會 

誰決定： 

獨立委員會由獨立實體（如州最高法院）透過任命或甄選程式選出的個人組成。他們可以是民選官員，但不能從繪製地

圖的機構中選出。 
 

主要特徵： 

❖ 委員會通常有明確規定的重新分區標準。 

❖ 公開聽證會是表達社區意見的主要方法。 

❖ 很多人都在提供意見，這可能會使您的資訊難以脫穎而出。 

❖ 應公開發布和提供聽證會通知和地圖。 

❖ 不發生幕後遊說。 
 

策略： 

❖ 鼓勵您的社區成員申請成為專員。 

❖ 組織盡可能多的人在聽證會上用共同資訊作證。聽證會更為重要，因為您不太可能直接與專員討論您的提案。 

❖ 施加外部壓力：傳統和社交媒體、社論、支持函、集會等。 
 

 
 

重新分區流程的變體 
 
還有其他類型的重新分區流程。如果您所在區域使用如下所述變體，請使用前面的問題來瞭解誰擁有決策權。有效的策略可

能是上述多種活動的組合，因為聽證會可能是㇐個重要職能，並且專員通常是民選官員。使社區保持完整的最終策略可能是

考慮在法庭上挑戰地圖。 
 

諮詢委員會－繪製地圖供立法機關等其他機構考慮的委員會。諮詢委員會與其他委員會不同，沒有通過有約束力地圖的法律

權力。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可以由立法者、非立法者或混合組成。 

備用委員會–僅在立法機關無法在地圖上達成㇐致或者州⾧否決提案且未通過新地圖時才擬定計畫的委員會。 

政治任命委員會–由全部或部分民選官員或政黨領導直接任命的個人組成的委員會。在某些州，政治任命委員會的成員在政

黨之間平均分配，但在其他州，某個政黨的成員可能比另㇐政黨多。 

政客委員會–完全由立法者或其他民選官員組成的委員會。政客委員會通常由立法機關或黨的領導、州⾧、或州最高法院的

首席法官任命。 


